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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4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2016年下半年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整治

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

为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落实企业和从业人员安全管理责任，确保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安全可控，实现有效防范和遏制较大及重特大事故，我局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关于印发〈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通知》（建质〔2009〕87号）和《关于印发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建质〔2011〕13号），结合我区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际情况，制定了《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以“飞行检查”的方式，对我区存在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工地进行了检查。现将下半年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下半年共抽查了10个工地，检查中，我局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6份，《责令停工通知书》4份，《广东省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责任扣分通知书》36份。

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管理人员配备及到位情况

项目管理人员到位情况较差，共检查10个工地，项目负责人有4个不到位，到位率为60%，专职安全员有14个不到位，到位率为53.3%，总监理工程师有2人不到位，到位率为80%，专业监理工程师有4人不到位，到位率为60%。

（二）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检查发现抽查的10个存在的在建工地中，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均在施工前编制了方案，并按规定进行了审批或论证；大部分工地能做到按图按方案施工，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1.脚手架工程：部分工程作业层脚手板下未采用安全平网兜底或作业层未用安全平网封闭；部分工程层间防护不严，作业层与建筑物之间未按规定进行封闭；个别工程悬挑脚手架连墙件设置数量不足，部分卸荷钢丝绳拉结点未分开设置。

2.基坑工程：个别基坑工程剩余段超期使用未办理延期手续；基坑周边堆载不符合要求，局部未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护栏杆或已设置，但不符合规范要求；个别基坑工程上部排水沟部分堵塞，部分破坏，污水无法排出。

3.起重机械安全管理：部分工地塔吊钢丝绳磨损、变形、锈蚀严重，未能及时更换；部分工程塔吊基础未设置排水设施，或已设置，但排水不畅，基础部分浸泡严重；个别工程人货梯未设置层间安全门，且未有临时安全防护措施。

4.高处作业和临边防护：部分工地临边、洞口、电梯井口、外脚手架防护不严或无防护措施；个别工地人货梯卸料平台与梯之间间距过大存在安全隐患。

5.施工机具及用电：个别工地钢筋加工区未设置作业棚，或冷拉作业区未设置防护栏板，未设置分隔措施；个别工程圆盘锯未设置防护措施；个别工地施工临时用电违反“一机、一闸、一漏、一箱”要求，存在一箱多机现象；部分工程施工用电存在乱拉乱接，电缆随意拖地现象；个别工程未编制临时施工用电方案。

三、处理情况

（一）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及个人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其中，对责任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合共扣22分；对责任人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合共扣115分（动态扣分具体情况详见附件1）。

（二）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检查发现存在不良行为的企业进行诚信扣分，合共扣86分（诚信扣分具体情况详见附件2）。

四、工作要求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高度重视，按部门职责，将监管责任落实到人，加强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案编制、审批及论证流程、是否按方案施工及验收情况的监管，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无施工方案、不按方案及操作规程施工、经未经验收合格后进入下道工序等造成安全隐患的，应依法责令立即消除或限期整改；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应依法责令停工，对存在责令整改或停工拒不执行的企业，相关部门应及时提请上级部门进行处理。

（二）请我区所有在建工程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对照此次检查所发现的问题，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施工安全管理，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附件：1.检查情况汇总表

      2.诚信扣分一览表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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